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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發會主張-落實減法原則

減人 減事

聚焦績效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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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化核銷策進作為

規定透明 簡化核銷 有效溝通
• 網站公佈規定
• 建置經費報支專區
• 編製經費結報常見
疑義問答集

• 縮短審核時間
• 簡化核銷憑證
• 明訂核銷要件
• 退件一次告知

• 增設簡化核銷服
務專線

• 舉辦座談、講習
及人員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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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02
建構友善經

費報支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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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as 內審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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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as 內審專區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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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主計總處-友善經費報支專區

公告欄 內審規定 支標手冊及問答集 內審共通性作業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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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核銷表單

經費核銷注意事項

-本府訂定區

主計總處-友善經

費報支專區

經費核銷注意事項

-中央訂定區

民間團體經費核銷

區

基隆市政府主計處-友善經費報支專區

主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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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中正區公所-雲端共用資料夾

各類表單

預算控制

核銷相關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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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ON

03

內部審核

簡化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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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審核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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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審核之簡化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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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證簡化憑證簡化

16

公用事業費款可免再下載取得電子發票辦理結報，並以下列
相關證明文件,作為支出憑證 ：
1.由市庫集中支付彙整代繳或透過金融機構定期轉帳代繳者
，以繳費通知單或繳費憑證作為支出憑證。

2.赴公用事業營業處所或代收機構繳納者，以繳費通知單及
繳款證明作為支出憑證。

經費結報常見疑義問答集(110年8月)-Q21

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8點

ETAG及悠遊卡等儲值費（非事前之定額撥補），得以繳費證
明文件及繳費通知單，作為支出憑證，免附發票或收據。

臺北市政府內部審核簡化作為-壹.憑證簡化-四

01電費至代收機構繳納核銷案例.pptx


1.機關與其他機關分攤經費，且支出憑證無法分割時，如
由主辦機關支付廠商，分攤機關除檢附收據外，得分別
以支出機關分攤表或載明其內容之公文辦理經費結報，
免另檢附完整支出憑證採購文件等影本。

2.數機關分攤款項，如由機關分別支付廠商，且支出憑證
可分割時，無須向主辦機關取得收據及支出機關分攤表
或載明其內容之公文。

憑證簡化

臺北市政府內部審核簡化作為-壹.憑證簡化-七

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21點反向解釋

憑證簡化

17

數計畫或科目共同分攤之支付款項如開立同一傳票者，
因資料均併同存放，並無分割之必要，得不加具支出科
目分攤表。 臺北市政府內部審核簡化作為-壹.憑證簡化-七

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20點反向解釋

經費結報常見疑義問

答集(110年8月)-Q28

07免機關分攤表.pptx
07免科目分攤表.pptx


1. 當日往返或使用經費結報系統報支：無須檢附票根或
購票證明文件。

2. 非當日往返：
(1)以手機票證搭乘者，於搭乘日出站時臨櫃取得或透

由網路下載購票證明並簽名後作為支出憑證。
(2)採實體票證搭乘，因故無法提供高鐵車票票根者，

得改以受領人親自簽名之收據，或出具支出證明單
代替票根辦理。

憑證簡化

國內出差交通費報支相關事項問答集(109年1月)-Q1

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 5 點

憑證簡化

18

各機關員工使用個人定期票出差，可按票價/優惠天
數計算當次或當天出差交通費，於交通費報支上限內
覈實報支。行政院主計總處112.6.12主預字第1120101654號函

(同時廢止109.4.24主預字第1090101091號函)

05高鐵電子票證.pptx


分批（期）付款之採購案件（如保全費、影印機租金等
），除應檢附收據或統一發票外，另亦應檢附分批（期
）付款表，列明應付總額、已付及未付金額等；其訂有
契約者，應於第一次付款時檢送契約副本或抄本。但機
關另以其他方式控管者，得免加具。

案件係採系統控管或性質單純者（如契約期間未跨年度
且每期付款金額固定等）得免附分批（期）付款表。

憑證簡化

臺北市政府內部審核簡化作為-壹.憑證簡化-六

憑證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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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19點

06免分期付款表.pptx


簽章簡化

1.支出憑證已依規定逐級核簽者，如經黏貼於憑證用紙
，該憑證用紙免重複核簽。

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18點

經費結報常見疑義問答集(110年8月)-Q35-36

2.對於須辦理驗收之事項，如已檢附驗收證明文件者，
黏存單上之驗收欄位無須重複核章。

3.員工健康檢查費、加班費及獎補助款等非屬採購案件
，實務上無驗收之必要，無須驗收（證明）人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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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黏存單簽章簡化.pptx
02驗收欄位免核章.pptx


臺北市政府內部審核簡化作為-貳.簽章簡化-五

為達節能及縮減憑證存放空間，得將請購單與憑證用紙合併

為1張，又依業務性質授權由各承辦單位逕行辦理採購或繳

納後檢據核銷之案件，辦理核銷時僅須於憑證用紙核章。

以表單（或清冊）為支出憑證者，應於最後結記總數，再於

彙總頁分別核簽，免逐頁簽核。

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17點

簽章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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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請購單簽章簡化.pptx


107年8月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部分規定修正總說明第四點

分批（期）付款表及支出科目分攤表係屬機關內部管控付

款進度之文件，業務單位多於原始憑證黏存單核章，已為

負責意思之表示，應可免重複核簽。

簽章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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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支出科目分攤表簽章簡化.pptx


107年8月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部分規定修正總說明第三點

增列「支出機關分攤表」可由主辦機關出具載明其內容(按:

總金額、分攤機關、分攤基準及金額）之公文代替之，爰刪

除支出機關分攤表核章欄位。

倘主辦機關未具公文逕送支出機關分攤表者，可依該表附註

2 後段說明增列核章欄位。

簽章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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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簡化

經費結報常見疑義問答集(110年8月)-Q55

廠商請求退還之押標金或保證金，因非屬政府支出款項，爰

申請退款時，得檢具機關原開立之押標金或保證金收款收據

作為退還證明，免再取據載明廠商統一編號之收據,惟倘原開

立收據不慎遺失，得由其出具切結書或相關說明文件辦理退

還事宜。

經費結報常見疑義問答集(110年8月)-Q13

機關同仁出差住宿取具廠商開立之統一發票，未載明買受機

關名稱或統一編號，依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15點規定，

應由原開立發票廠商補正，如出差同仁評估補正不符成本效

益者，可依同點規定於發票註明並簽名之方式處理。

24



程序簡化

臺北市政府內部審核簡化作為-參.程序簡化-三

1.在不違反政府採購法第14條及其施行細則第13條有關分批

(別)辦理採購規定原則，且符合預算用途及預算額度，各

機關得依業務性質自訂一萬元以下零星採購之消耗性物品

項目，由各承辦單位確認預算足以支應後逕行辦理採購後

檢據核銷，免先送會計單位審核並為預算之控留。

臺北市政府內部審核簡化作為-參.程序簡化-四

2.各機關得依業務性質自訂經常性或立即性業務需求之經費

項目，由各承辦單位確認預算足以支應後逕行辦理採購或

繳納後檢據核銷，免先送會計單位審核並為預算之控留。

25

03省略動支程序.pptx


程序簡化

臺北市政府內部審核簡化作為-參.程序簡化-六

行政機關分層負責施實要領第16條

憑證用紙「機關長官或其授權代簽人」欄位核章層級，得依內

部分層負責簡化動支程序（如：依採購金額1萬元以下、10萬

元以下或 超過10萬元之級距分層），授權予相關主管決行。

經費結報常見疑義問答集(110年8月)-Q41

會計人員辦理審核業務，倘發現原始憑證不符會計法等相關規

定，應將所有錯誤、疏漏一併告知被審核單位。每一案件會計

部門退件以一次為原則，不宜重複退件，但原退件事由未獲更

（補）正者不在此限，並應妥為說明清楚。

26



1.無需要求加蓋負責人私章。
2.買受人名稱以機關簡稱記明，無須請廠商補正。
3.如經評估事前無審核商家資格之必要時，無需利用稅務入
口網查詢商家營業狀況。

4.未記明數量及單價，仍可辦理經費結報，如有實際需要時
得要求記明該等項目。

5.廠商提供固定金額折扣，無需將該金額分攤於普通收據各
項目。

6.應記明事項不明者，應通知補正。但不能補正者，應由經
手人詳細註明，並簽名證明之。

經費結報常見疑義問答集(110年8月)-Q８、10、12

行政院主計總處108.4.10主會財字第1081500094A號函

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5點、第15點

其他簡化

27

04查營業狀況.pptx


1.廠商開立三聯式統一發票，無須要求檢附扣抵聯併同報支。
2.機關透過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自行下載列印電子發票
證明聯：

(1)無須再要求廠商提供紙本電子發票證明聯。
(2)無須要求經手人於電子發票證明聯簽名。
(3)無須影印或註記發號字軌號碼。
(4)未列明營業人名稱者，免予補正。

3.未記明數量及單價，仍可辦理經費結報，如有實際需要，得要
求記明該等項目。

4.廠商提供固定金額折扣．無需將該金額分攤於統一發票各項目
5.應記明事項不明者，應通知補正。但不能補正者，應由經手人
詳細註明，並簽名證明之。

經費結報常見疑義問答集(110年8月)-Q6 、8 、12、 15-17

其他簡化

28

08發票收執聯.pptx


1.支出憑證遺失或供其他用途，應取得其影本或其他可
資證明之文件，由經手人註明無法提出原本之原因，
並簽名，無須加註「影本與原本相符」之字樣。

2.前款應檢附之影本或其他可資證明之文件，因特殊情
形不能取得者，應由經手人開具支出證明單，書明不
能取得原因，並簽名。

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12點

臺北市政府內部審核簡化作為-肆.其他簡化-九

其他簡化

29



、、

其他簡化

會計單位隨時將最新經費報支程序及表單置於公用雲端

硬碟，供機關同仁參用，並將經費動支及核銷規定納入

新進同仁教育訓練課程。

會計人員依規定辦理審核，應在符合經費核銷相關規定

下，朝簡化行政方式辦理，避免過度不合理之要求（如

：憑證用紙上單據黏貼方向應一致、統一發票或普通收

據要求加蓋負責人印章、收據應載明受領人之地址等）

。 臺北市政府內部審核簡化作為-肆.其他簡化-十五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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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成果與未來策進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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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主計機構年終業

務績效考評填報推

動簡化核銷措施情

形資料，各機關配

合經費結報檢附原

始憑證及其他單據

表經費結報常見疑

義問答集等檢討改

進項數，由17,136

項大幅增加至

26,396項。

檢討改善項數
推動成果-1

資料來源: 謝淑梅、黃志翔

(2022年4月)。推動簡化核
銷具體作為與辦理成果，主
計月刊，796，7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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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計總處辦理主
計業務創新變革
精進評審作業，
各一級主計機構
提報參賽之內部
審核相關提案，
自104年34項成
長至110年70項

內審提案項數

推動成果-2

資料來源: 謝淑梅、黃志翔

(2022年4月)。推動簡化核
銷具體作為與辦理成果，主
計月刊，796，7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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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策進方向

簡化核銷 智慧化核銷:
數位化時代中，外部環境所產生之原始憑證已逐漸無紙化，如電子發票、電子
票證等，核銷方式也應隨著科技的進步而改變。

憑證減量 憑證電子化
34



現階段--紙本核銷、紙本存管

35



目標--核銷作業電子化

外部憑證與票證皆朝無紙化趨勢發展

36



會計1.0 會計2.0 會計3.0 會計4.0

人工帳務處理

運用電腦套裝軟體
（例如EXCEL），
輔助計算功能，及
資料儲存。

運用資訊系統（例如
CBA、GBA），來處理
和分析財務資訊，自
動產出相關財務報表

資訊科技促進變革- 會計1.0      4.0

套裝軟體 資訊系統

所有帳務處理皆依
靠人工完成，人工
記帳、人工過帳、
人工編表。

37



會計4.0 與前後端系統橫向介接—全面電子化

會計系統介接前端申請系統、
經費結報系統及後端電子支付
系統，搭配線上簽核及檔案管
理系統，達成自經費申請到資
料封存全面電子化。

38



經費結報電子化的好處

降低憑證存管壓力強化內部控制

報支流程透明化

資料不被竄改 管理分析加值應用

設定控制點,強化
經費結報內控管
理,減輕審核工作。

保持資料完整性,
電子簽章確保資
料可信任。 優化行政效率,減少

文件遺失及傳遞時
間,提供檢索調閱。

資料彙集統一管理,
後續資料分析、決
策與應用。

憑證以電子方式
存管,降低憑證存
管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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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EAM

0５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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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資訊化與數位化時代的到來
期許主計人員與時俱進
積極落實簡化核銷作業
推動經費結報電子化
善用結報系統資訊強化財務分析能力
邁向會計作業智慧化
落實智慧型數位政府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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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聆聽

Thank you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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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主計總處內部審核研究小組（112年3月) 經費結報資料加值應用與
分析-以國內旅費及小額採購為例，112年度主計節慶祝活動推動電子化報
支與精進內部審核研討會

●謝淑梅、黃志翔 (111年4月) 推動簡化核銷具體作為與辦理成果，主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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